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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对传统定义下的货币存在重新展开分析。这些流通中的、不具有任何法律特殊性、本身也

无实际价值的货币被经济学家称之为“名义货币”。很多知名的货币学家都引用原始社会的货币形态，如

耶普岛的石钱和贝壳等等。笔者在此重新展开分析研究，结果发现这些货币形态都不是“名义货币”。也

就意味着，我们在声称自己使用了“名义货币”之前，对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是绝对有必要的。 

 
经济理论和模型常常会利用一些理想化、甚至近乎完美的假设，比如完全竞争、完全市

场和一次性征税等，经济学家们也认同这些假设都是不现实的。货币学家也有自己的理想化

假设，称之为“名义货币”，即本身没有价值、也不可兑换成其他物品。这个定义中还有一

层隐含的意义：此种货币的使用不具有强制性，不象无限法偿货币那样具有法律上的特殊性。

人们接不接受该货币是完全自主的，之所以接受是基于这样的预期——其他人也会接受，即

使其他人也并不是非接受不可。（华莱士，1980） 
有趣的是，货币学家并不承认“名义货币”的假设是虚构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名义

货币与我们现实中使用的现代货币是等同的。法律界的内行、外行都将我们实际使用的货币

称为“名义货币”，因为其中 “名义”二字指的是“无限法偿”的地位，而货币学家们却常

常忽视了这个地位的存在。华莱士和朱（2004）对此的解释是，用“名义货币”（即使是金

银贵金属货币时期）的原因在于方便，因为由此可以作出一个简单而又很有力的假定——商

品物资的分配不再取决于货币的数量。除此而外，他们的研究文献中还用了多种方法来证明

“名义货币”在模型和定义中的运用都与我们现实生活中使用的货币并无二致。首先，有模

型能证明，外部预期的存在已足以令名义货币顺利流通（如萨缪尔森，1958；清泷信宏和莱

特，1989），即是说，不一定要具有自身内在价值的法律上的特殊性。第二，当名义货币被

赋予一项商品的价值时，这些模型当中经过验证的均衡也能成立。第三，原始社会中假想的

“名义货币”的例子。之所以有必要研究原始社会是因为现代货币的确具有很显而易见的法

律上的特殊性（详见戈登博格，2003b）。很多著名的货币学家如弗里德曼、凯恩斯、清泷信

宏、莱特、曼昆、萨缪尔森、托宾和汤森德，都曾得出过诸如此类的认为原始社会使用了名

义货币的结论，而且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在货币经济学领域为数不多的共识。本文旨在对这一

经验性结论再作分析。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并没有明显证据证明经济学家所称的“名义货币”存在过。主要的

问题有两个：第一，某些商品对“原始人”而言具有价值，但在我们看来则没有；第二，学

者们往往不考虑货币使用者所处的法律、习俗、宗教和交易关系等因素。 
本文的一般性结论是：在我们草草得出“使用过‘名义货币’”这个结论之前，有必要

对整个社会中与人类、历史和法律有关的各个方面进行广泛而综合的分析研究。这一点很重

要，因为笔者在文中所驳斥的那些论据并不可能囊括多如牛毛的有关全部人类社会形态的著

作所列举的证据。一旦出现新的证据，那就应该牢记结论，并对新证据进行分析。 
本文与加博写的《第一次泡沫》有几分相似。好几代经济学家都相信，以郁金香疯潮为

代表的这些事件印证了金融市场上投机行为的强大力量；但加博坚持认为，应该是客观的经

济情势、而非纯粹的投机才能够解释这些事件中的绝大多数。同样地，经济学家们一直都认

为货币能在现实中流通完全是基于人们的预期——其他人也会自愿接受货币，而且有原始社

会作为佐证。笔者却认为，应该用客观的物质经济基础、法律和文化基础来解释原始货币的

流通。 



任何货币的价值都被认为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基础价值和充当交易媒介的额外价值。后

一种价值此处不作分析。笔者的目的仅在于驳斥那些认为货币只有投机价值而没有任何基础

价值的观点。这里所指的基础价值是非负的、且较高。即便不考虑其充当货币的价值，本文

所讨论的货币形态在其各自所处的时期都是备受推崇的，其地位相当于西方社会里的黄金。 
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分析了被经济学大家们奉为“名义货币”经典例证的耶普

岛的石钱；第二部分研究了贝壳货币，也是在现代货币的著作文献中被多次指出是“名义货

币”的典范；第三部分展开一般性的探讨；第四部分进行总结。 

一、耶普岛的石钱 

有关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中的耶普岛石钱的故事在经济学家中广为流传，最早出自《经济

学期刊》转载弗内斯的一本书《石钱岛》。很多重量级的经济学家都在自己的著作中或直接

或间接地引用这个例子。耶普岛石钱故事中的“名义货币”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货币本身；

二是这个故事指出，即使是已经丢失的货币也能行使货币的职能。 

1.石钱 

弗内斯指出，耶普岛的货币是没有实在用途的巨型圆石。从外形上看就是普通的磨石，

但从未作过此用途，因为岛上根本就没有磨房。据此，经济学家们草率地得出结论，这就是

“名义货币”。但“名义货币”完全是以否定形式来定义的：没有实用性、不能兑换、不具

有其他任何法律上的特殊性。笔者就是要针对这个定义来证明这些货币恰是具有实用性、可

兑换性和法律特殊性的，证明一旦不考虑所谓的“名义性”，该货币事实上是不会充当货币

的，最后再证明，所谓“名义货币”的论调是不可信、而且缺少论据支持的。 
就耶普岛的例子来说，仔细阅读了弗内斯和其他人的研究报告后发现，岛上的这些石头

并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从别的更远的岛上运来的。当地居民进口石头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些

石头有很高的美学价值。耶普岛的官方网站把这些石头说成是“水晶”。弗内斯是这样描写

的，“拥有白色透明的外观，有点象石英，但还不是半透明的，而且纹理也不是很理想”。还

有一些旅行者、商人和人类学者把这些石头说成是“闪闪发光的”、“像巨型水晶”等等。对

于没听说过什么金属和价值连城的石头的太平洋岛上的居民来说，认为这些其实不怎么样的

石头很值价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另一个证明其有着极高美学价值的证据是最大的石头“根本

没有办法用价格来衡量”（恩奇格，1966）。实际上，这些石头就是耶普岛的黄金，正如黄金

除了偶尔做成皇冠外几乎没有多少实际用途（因其质地太软），耶普岛的石头也可以用来制

作皇冠。（吉利兰德，1975） 
耶普岛的石头可以用来完税，这就和我们的无限法偿货币极为相似了，单这一点就足

以令这些石头身价倍增了。除此之外，长期以来形成了对在如节假日、婚礼和首脑的葬礼等

特殊场合进行支付的严格规定，即什么场合该用相应什么样的石头。按照耶普岛官方网站所

说，这些规定现在依然有效，在购买土地时，石钱和官方货币（美元）可并行使用。石钱对

于买方和卖方具有相同的强制性，那么它享有的较高接受性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最后，石钱具有宗教方面的价值。当地有个传说，耶普岛祖先的身体是半人半仙的，

后来就变成了最古老的石头。另一个版本是耶普岛的女神选定了哪些石头变成钱，甚至连钱

的形状也是由她来定的。这种宗教信仰方面的重要性就在于，持同样信仰的卖方也会因为害

怕而不敢拒收如此神圣的支付工具了。 

2.遗失的石头 

弗内斯在书的 98 页写道，即使一块石头永远地遗失在了大海里，仍然会有人声称它所

代表的“购买力”还将继续存在。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个典型的“名义货币”——对遗失资产



名义上享有的要求权就是货币。持相同观点的有凯恩斯、弗里德曼、托宾和曼昆。但细细分

析一下这个故事就会发现，这根本与“名义货币”无关。弗内斯在 97 页给读者讲述了对遗

失石头享有要求权的权利人的一些情况，“其财富得到所有人完全承认的家庭”。石头在弗内

斯来访的两、三代人之前就遗失了，石头最早的主人，就是这个家庭的祖先。这就意味着，

在没有用作交易目的的情况下，对遗失石头的要求权会在一个家庭内部延续到其后的两到三

代人。因此，这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支付中介。家庭成员对财富的要求权很可能会影响

到家庭的社会地位，但并不会在交易中反映出来，而对这块遗失石头的要求权并不存在任何

的文件证明。 
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弗内斯在书的 97、98 页指出，家庭的祖先把石头运往耶

普岛，半路上发生暴风雨石头掉进了海里。返回到耶普岛时，船员们都证明这次的损失不是

这位祖先的责任，于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仅仅是个意外，不应该影响到石头的市场价值。此番

论调和公众普遍接受遗失石头保有价值不变，都证明了这是一起所有当地居民共同进行决策

的公共性事件。这与现代的立法精神是完全吻合的：用作支付功能的物品是必须接受的；这

样的物品比货币模型中的“名义货币”要强有力得多。 
最后，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弗内斯是唯一一个听过当地人叙述的外地人，

而叙述人也不是石头的所有者本人，而只是附近村落的居民，同时也是当地的算命先生兼巫

师，其讲述故事的可信度在其他地方曾遭到弗内斯的嘲笑。 
综上，笔者认为以上提及的种种争论都证明：不管是石钱、还是遗失的石头都不是货

币模型中的“名义货币”。 

二、贝币 

形状各异的贝壳（尤其是海贝）是最通常的原始货币形式，被世界很多地方广泛用作珠

宝和货币，这着实让认为贝壳本身一无是处的欧洲人感到奇怪。由于贝壳本身被认为是没有

价值的，往往成了名义货币的典型例证。接下来笔者只针对美洲贝币和太平洋上的库拉圈贝

壳展开详细的探讨。 

    1.美洲贝币 

有两种贝壳在美洲土著人中很流行：东海岸的贝壳念珠和西海岸的象牙贝。和耶普岛

的石钱一样，美洲土著人认为贝壳的美学价值很高。他们花了很多功夫用石器时代的工具来

打磨贝壳、给贝壳穿孔，再将其穿起来。将贝壳穿成串的事实就足以证明贝壳作为珠宝的用

途。土著人不懂得怎样加工贵金属，因此贝壳在美学上、货币上存在双重用途就是再自然不

过的了。一方面，研究过贝壳念珠的人都同意念珠确实可以充当珠宝；另一方面，恩奇格

（1966）认为象牙贝只能充当货币。他的前辈克罗博（1953）表示，只有完整的大贝壳穿成

的念珠才是货币，而碎的小贝壳穿成的念珠只能作珠宝之用。克罗博同时还指出，念珠货币

之所以不作珠宝之用，并不是因为它不具有美学价值。相反，这些念珠恰恰是因为太值钱而

不被当作珠宝，就好象那些现代的昂贵珠宝也只躺在保险箱里一样。 
贝壳货币在法律上的特殊性要强于我们所谓的“法偿货币”，可用于偿付债务、缴罚款、

血腥钱的赎金、进贡等等，也往往是这些支付行为中被唯一接受的方式。两种贝壳都有宗教

方面的用途——陪葬和葬礼上作燃烧之用。于是，贝壳成了宗教仪式上的必需品，且需求量

较大。所有这些用途和价值都确保了贝壳不可动摇的重要地位。 
一方面，欧洲的居民并不觉得贝壳念珠有什么美学价值，他们都还是把它当成钱来使

用，因为他们总想用皮毛来换贝壳。由于这些居民知道能用贝壳换来毛皮，即便不是非这么

做不可，我们也称其为“自愿兑换性”。而后，这些欧洲居民在一些殖民地把贝壳确认为法

偿货币，甚至要求当地人用贝壳来完税。但最终随着美洲土著人口的下降和土著文化的败落，



贝壳又变得不可兑换了，其货币性用途实际上也就停止了。 

2.库拉圈 

马林诺夫斯基（1922）在一本经济人口学方面的书中介绍了新几内亚附近进行的贸易

方式，这个体系被称之为“库拉圈”，表面上看起来和现代货币模型差不多，岛上的村落都

呈环型分布。在固定的时间间隔内，每个居民都只能和自己的邻居进行交易，每笔交易都涉

及到两种贝壳当中至少一种的转移：贝壳项链和臂镯。项链会不断朝着顺时针的方向移动，

而臂镯则沿逆时针方向移动。问题在于大部分臂镯都太小，即使是少男少女也戴不进去。 
首先要注意的问题是，库拉圈中的贝壳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贝壳的交易在时间

上总是与其他物品的交易严格分离开来的。在这个交易体系中，贝壳从不充当其他物品的交

换物。贝壳的交换与真实的商品交易是平行的，况且由于库拉贝是战利品，整个交易就俨然

是项体育运动。这项运动试图获得一个交易对手，并给他最好的贝壳作为礼物。所有的参与

者都以这种方式使库拉圈顺利地持续下去，而且令他们的交易对手也变得很慷慨。这就好象

是场象棋比赛或什么竞技运动，和足球世界杯不一样，奖杯会从上届冠军转到下一届冠军手

中。 和奥林匹克运动也很相似，因为都促进了和平，能使平行的真实商品交易变得更简单。

贝壳作为战利品的价值可以称为“炫耀价值”——居民与邻里互相竞争，并当众展示其获得

的贝壳。失败者承受耻辱，胜利者则名声大振，且备受尊重。 
然而，参加库拉圈和其他的习俗都是强制性的。抛弃掉不适于作珠宝的贝壳并不是一

个选择而已，这个不成文的规定实际上让贝壳中的次品能够充当中介礼品。 
贝壳确实在岛内库拉圈之外的商品交易中充当货币，而接受与否也不是随意的。一方

拿贝壳来换食品，另一方就必须给付食品。这些贝壳是债务偿付中法偿货币，还由于被认为

赋予了超能力而具有宗教信仰方面的用途。 

三、争论 

就笔者所知，前文列举的有关“名义货币”的种种观点都被记录在了现代货币研究和

文献当中。这些观点几乎覆盖了能解释为什么“名义货币”的论据是错误的方方面面。只有

一个问题没有提及，即货币可兑换成商品的性质。有一些原始货币的发行就是基于这个可兑

换性承诺，最有名的就是中世纪的欧洲在战争期间发行的真皮货币，这也是 19 世纪广为流

行的战争纸币的雏形。 
恩奇格对非现代货币进行了经典的阐述，详细列举了凡是出现过的几乎所有原始货币，

他还提到了在一个现代西方的门外汉看来似乎根本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很多货币形式。笔者

想说的是，这些货币确实不是“名义货币”，而且还不只于此。 
有关“名义货币”的一些观点源自对人类学家所报道的客观事实的不完全、甚至是很

偏颇的理解，当然还有别的一些原因。很多的这类观点都来自非人类学家，即旅行家、传道

士和外交家。旅行家往往给出的是类似轶事的证据，而货币是一般性的交易媒介。与人类学

家不同，他们常常带有偏见和民族优越感，认为凡是那些与西方通行的标准格格不入的东西

都是无用的，即使当地人认为是很有用的。传道士因为在同一个地方待了很多年所以在观察

方面更具系统性，但其分析中仍根深蒂固地带有或多或少的民族优越感。外交家与他们身处

的社会有点脱离，对当地的文化往往并不真正感兴趣。除此之外，这些人都不是经济学家，

在“究竟什么是货币”这一问题上，他们与经济学家的想法是存在偏差的。 

四、结论 

经济学家所定义的“名义货币”确实存在吗？要证明答案是否定的真是很困难。几乎

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每一本著作、每一篇文章都宣



称有一些本身不具备价值、不可兑换、缺少法律支持的物品充当过货币。而很多社会形态都

已不复存在，也没有留下有关各自货币的任何证据。 
本书写作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反驳现代货币理论中著名的“名义货币”的论点。这些论

点以前都被用于证明这样一个事实：货币模型都忽视了货币法律地位。而笔者坚信自己能证

明这些论点都是错误。 
更广义一点来说，笔者在此表明：如果抛开法律、习俗、宗教、贸易关系、主观的文

化偏好和时尚，而专注于货币本身的研究实际上很容易，也可以很轻易地说“我们已经找到

了‘名义货币’的实例了”。接着作者还运用一些事实来证明对“名义货币”的证伪其实也

不困难。 
从这个意义上说来，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反驳能证明“名义货币”存在的证据。“名义

货币”是从不具备某一些性质来定义的：内在价值、可兑换性和其他法律支持。要证明这些

性质是不存在的几乎不大可能，但任何一个支持“名义货币”观点的人都至少应该细致地查

阅。本文还特别列举了除了纯粹的投机之外的十种原因，这些原因能形成对某一物品的客观

需求而并非货币方面的用途，包括实际用途、美学价值、炫耀价值、宗教价值、宗教用途、

无限法偿地位、对买卖双方的强制性、可兑换性和自主兑换性。如果一项物品拥有至少一种

特性，那就不是“名义货币”了。另外，还需要证实物品的确是交易的一般中介，而且证据

是令人信服的。 
除了批驳原始社会的例证外，还有哪些运用“名义货币”概念的证据呢？主要的理论

证据是有模型证明该种货币能完全基于预期而流通，也在其他研究中遭到质疑。笔者在一个

搜索模型中指出，只要允许n种潜在的“名义货币”形式存在，这些模型的预测能力就会退

化，原因在于会存在由流通中不同的名义货币组合成的 2n种固定均衡。普雷斯科和里奥斯▪
劳尔研究得更为深入，指出在此种情形下的一个叠代模型中根本不可能出现货币均衡。可以

这样来解释：如果我要把一个没用的坚果壳当成“名义货币”，并且想从你手中购买物品，

那么你的最优选择是拿起另一个坚果壳或是一片落叶，把它当作另一个“名义货币”并且从

其他人手中买进物品。 
“名义货币”的论调还有一个极有力的证据，即有一些运用得很好的“名义货币”均

衡也对具有商品价值或法律的地位的货币具有普适性。华莱士（1981）验证了叠代模型中将

货币兑换为商品这一承诺的含义，而奥博斯菲尔德和罗格夫（1983）则对效用函数模型中货

币的含义进行了验证。华莱士和朱（2004）验证了 Bewley 模型和搜索模型中小商品价值的

含义。戈登博格（2003）对搜索模型中允许或强制代理人用货币来完税的含义展开了验证。

而对货币的其他法律方面的支持则还没有进行全面的验证分析，比如让货币成为偿债的法偿

货币等等。因此，本文的意义就在于——在满足较为现实的假设情况下，绝对有必要将更多

的研究精力用于验证“名义货币”相关模型的有效性问题。 
 

【尹丽译自“Famous Myths of Fiat Money”，原文引自 MONEY，CREDIT，AND BANKING 
2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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